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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NCR—2022—0010011

济 宁 市 人 民 政 府
济政字〔2022〕57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
关于济宁市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持续增强我市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，化解农业风险，

构建市场化农业保护体系，促进我市农业经济生产和社会稳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内容和期限

我市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以县（市、区）

或乡镇（街道）为单位申请实施。

（一）保险标的。连片种植的大蒜、辣椒、西甜瓜、地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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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菜、圆葱、拱棚蔬菜等非省级及以上财政补贴保险范围的地方

特色种植品种。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，不属于保险合同标的。

（二）保费确定。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保费标准为 4 元/亩，

费率为 0.8%，保额 500 元/亩。保费由市级和县级财政按 1:1 的

比例分别承担。县（市、区）要积极筹集资金，确保特色种植业

巨灾保险顺利开展。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费率根据实际赔付及风

险保障变化情况适时进行调整，确保费率科学合理。

（三）承保面积。按照《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办法》（银

保监规〔2022〕4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在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

下，保险机构应当对分户投保清单进行不少于 3 天的承保公示，

承保公示方式包括：在村级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公共区域张贴公

告；通过政府公共网站、行业信息平台发布；经被保险人同意的

其他线上方式公示。公示期间，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对公示信息提

出异议的，承保机构应当及时核查、据实调整，并将核查情况及

时反馈相关投保人、被保险人，无异议后核定最终承保面积。一

年种植一季作物的地块以单次播种面积为依据实行一次投保，一

年种植两季或者两季以上作物的地块依据实际种植情况进行投

保，一个年度内投保、理赔不超过两次。

（四）保险责任。暴雨、洪涝（政府行蓄洪除外）、风灾、

雪灾、雹灾、旱灾、冻灾、火灾、流行性或爆发性病虫草鼠害造

成投保作物损失率达到 80%（含）以上的（损失率的计算方法，

由投保人和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进行约定），保险人按照约定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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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。

（五）责任免除。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、费用，保险人不负

责赔偿：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、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

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为及他人的恶意破坏行为；发生保险责任

范围内的部分损失后，被保险人放弃管理或故意扩大损失的行

为；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；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、

费用。

二、承保机构

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承保机构应符合国家、省政策性农业保

险承保机构遴选规定的条件。承保工作以共保体形式实施，由具

备相应条件且有开展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意向的承保机构成立

共保体，根据各承保机构基层机构覆盖率、综合赔付能力、农业

保险经营水平等因素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招标，并同步确定主要

承保机构和各承保机构的分担比例。

三、承保方式

由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与承保机构签订特色种植

业巨灾保险合同，并协助其办理相关投保、保费支付等相关手续。

承保机构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签发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保单，

列明种植面积、区域分布。承保机构可以组织投保人、被保险人

召开宣传说明会，现场发放投保险种保险条款，重点讲解保险责

任、责任免除、赔款处理等内容，保护农户知情权。投保清单由

被保险农户签字确认，承保机构应当将承保情况予以公示，并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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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网络信息等方式进行宣传。保单签订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，县

级财政将总保费的 50%拨付给承保机构，市级财政和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在县级拨付保费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将剩余的 50%拨付给

承保机构。

四、保险理赔

（一）赔偿标准。苗期赔偿限额 300 元/亩，成熟期赔偿限

额 500 元/亩，全市最高赔偿限额为总保费 10 倍。特色种植业巨

灾保险导致的总损失未超过全市最高赔偿限额的，按照实际赔偿

限额进行赔偿；超过全市最高赔偿限额的，按照全市最高赔偿限

额与总损失的比例进行核算赔偿。

（二）认定标准。灾害发生后，由承保机构组织进行现场查

勘，对由保险责任界定的灾害造成自然村投保区域内作物损失率

达到 80%（含）以上的，即认定为发生巨灾，启动理赔程序。

（三）理赔流程。发生保险灾害后，由乡镇（街道）或自然

村提出理赔申请，经承保机构初步确认损失后，报县（市、区）

农业农村和财政主管部门。启动巨灾保险理赔程序后，承保机构

应根据具体受灾情况，根据理赔标准，迅速组织开展查勘定损工

作，定损结果应确认到户。对定损存在分歧的，县、乡两级主管

部门应及时做好调处工作。受损面积由承保机构查勘核定，损失

率由农业专家提供技术支持，承保机构在受灾明细确定后 10 日

内准确计算每户的理赔金额，并将每户理赔明细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时间不少于 3 日。公示结束且无异议的，承保机构按明细及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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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赔款。

五、巨灾准备金

承保机构从每年收取的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总保费中据实

扣除赔偿支出，同时从总保费中提取 10%作为承保机构的经营费

用，其余部分按照 80%计提巨灾准备金，由市农业农村局和承保

机构施行共管账户专户管理。事故赔款先由承保机构担负，承保

机构支付的赔款超过当年保费时，启用巨灾准备金进行赔付，不

足部分由承保机构按比例分担。当年盈余部分首先偿补往年巨灾

保险亏损，结余部分长期滚存。巨灾准备金仅用于巨灾保险理赔，

支出情况应及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，保障民众的知情权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建立多部门联合推进机

制，会同承保机构及时解决承保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，

切实提高农业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负责协调特色种植

业巨灾保险工作，督促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承保、理赔以及防灾

减灾工作的开展。财政部门负责筹措落实巨灾保险保费补贴资

金。银保监部门做好承保机构巨灾保险业务监管。气象部门提供

农业气象灾害信息。承保机构负责完成巨灾保险产品的条款设计

及相关业务数据的核算，组织做好巨灾保险的承保、理赔等保险

服务工作，确保发挥应有作用。

（三）强化服务。承保机构要积极主动同相关部门保持联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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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做好特色种植业巨灾保险的宣传发动工作，通过发放服务手

册、防灾安全手册和影像宣传资料等方式，广泛深入开展特色种

植业巨灾保险政策和灾害防范知识宣传。各有关部门和承保机构

要密切配合，及时做好灾前风险排查及灾害预警、应急响应及组

织施救、灾后损失查勘及赔款支付等工作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2 年 12 月 2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12 月 27 日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11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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